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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完颜文豪
　　
　　一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主犯在广东
一家法院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从犯在
江苏一家法院审理，按照量刑标准却应判
10年。
　　“从犯量刑不能比主犯高，但如果判5年以
下，又突破了江苏的量刑规则，当时根本判不下
去。”南京市秦淮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主任、审
管办副主任陶剑涵，谈起几年前的这个案子时
仍面露难色。
　　究其原因，主要是民间资本活跃程度不同。
这类案件在广东较为常见，当地量刑相对宽一
些，到了江苏就遇到尺度不统一的困境。
　　“法官最担心当事人质问，同样的案子为啥
判决不一样？！”陶剑涵说。
　　现实生活中，这种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
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案件，甚至连
情节也可类比，却出现迥异的判决结果，已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如何破题这种“类案不同判”现象，让司法
机关更有公信力、人民群众更有公平感，近年来
全国多地法院通过建立类案检索制度做出积极
探索。

“同案不同判”法官被问责

　　3年前，一家小吃店的员工接收4家食材供
货商上门送货，并在供货单上签字验收。后与供
货商发生纠纷，小吃店老板认为这些买卖合同
无效，诉讼中未获基层法院认定支持。
　　于是，小吃店老板上诉到中级法院。这四个
案件被分到了两个合议庭，竟出现截然相反的
判决结果。
　　在秦淮区法院的会议室里，陶剑涵说起这
段有意思的经历。坐在一旁的速裁庭副庭长陈
学明补充道：“这种‘同案不同判’‘类案不同判’
的现象，不仅会引起群众质疑，还是长期困扰法
院的难题。”
　　开篇讲述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后来由
最高人民法院协调才得以解决。
　　“‘同案不同判’‘类案不同判’现象，实际
上是群众反映类案处理存在不一致的说法，
可能涉及如何正确理解法律适用统一的问
题。”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骆电向记者
表示，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司法责
任制改革以来，一直防止出现“类案不同判”
现象。
　　多年前，对职业打假人的不同判决，至今仍
令不少法官印象深刻——— 这些靠购买假冒伪劣
商品打官司牟利者，多以商家“假一赔十”承诺

为目标，因对其知假买假高额获利行为的正当
性争议较大，导致各地判决结果亦不相同。
　　苏州中院民二庭庭长高小刚回忆，早期江
苏对职业打假人比较宽容，法院一般会判他们
胜诉，而广东的法院则认为这是知假买假，不支
持他们的诉求。
　　“据说，当时有的职业打假人每年能获赔两
三百万元。有一段时间，他们专门跑到江苏打官
司。”高小刚说。
　　近年来，在法官责任得到强化的同时，其自
由裁量权也得以落实。如何提高审判质量，防止
不同法院之间，尤其是同一法院出现矛盾判决
至关重要。
　　2017年，一位当事人自称误将20万元转入
另两人账户，诉至武汉市蔡甸区法院要求对方
返还。
　　因其分别起诉对方，这起案件一分为二被
随机分配给两名法官。由于法官对适用法律的
认识不同，一个判令被告返还转账款，另一个判
决则完全相反，结果出现同一法院内“同案不同
判”的怪事。其中一位法官因此被问责。
　　蔡甸区法院院长彭俊认为，出现判决结果
偏差较大的现象，多是法官没有精准地理解和
适用法律。“过去遇到一些类似刑事案件，有的
判一年，有的判三年，后者经常来法院闹，说我
们判重了。”
　　经历这次教训后，蔡甸区法院开始探索类
案检索制度，要求法官通过在线检索等方式，发
现与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和法律适用上类似的
案例，为裁判提供参考，规范审判裁量权。
　　此外，还要消除法官个人经历等因素对判
案的影响。一些受访法官向记者举例说，判赔金
额同样是5万元，家境富裕的法官可能觉得少
了，而经济拮据的法官则认为判多了；对婚内男
方出轨行为的认定，有时男女法官亦有宽严
之别。
　　“类案不同判”虽是个别现象，但严重损害

司法公信力。最近几年，最高法在多份文件中
提及类案检索机制，去年又出台《关于统一法
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对何谓

“类案”做出明确界定。
　　江苏省高院审判管理与信息技术处处长
刘振向记者透露，去年7月，江苏省高院要求
各地建立类案强制检索报告制度，对6类案件
应当进行类案检索，并形成检索报告，作为案
卷内容归档。
　　与此同时，江西、陕西、广东和广西等多
地高院，也通过完善细化机制、建设案例数据
库等手段，加快推进了类案检索制度。

当事人拿类案“讨说法”

　　在南京扬子江大道一侧的写字楼里，北
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薛火
根，递给记者一张列满了案例的表格——— 这
是他为一位企业主做辩护检索的多起类案
材料。
　　“这个案子涉案金额12万元，其他涉案
八九十万的案子也没起诉。”从事刑事辩护多
年来，薛火根早已形成类案检索的习惯。
　　相比早期有限的可查阅裁判文书，近年
来司法公开力度加大，有着海量的案例可参
考，“现在法院也更重视我们提交的类案。”他
补充道。
　　事后证明，企业主很快就被释放，薛火根
查阅的这些类案功不可没。而江苏法院系统
要求类案检索的6类案件中，包括“案件当事
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公诉机关提交
类案生效裁判支持其主张的案件”。
　　有法律学者建议，只要当事一方提交了
案例，法官就应当进行类案检索。
　　按照江苏省高院规定，类案检索范围
应有明确顺位层级，优先参考最高法指导
性案例，其后依次是最高法公报案例、裁判

文书，最高法及其业务部门发布的典型案
例、作出的生效裁判，包括江苏省高院公报
参阅案例、长三角四地高院联合发布的典
型案例，上级法院及本院作出的其他生效
裁判。
　　“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适用，其他案例和
生效裁判虽然不具有约束力，但也有一定的
借鉴价值。”刘振认为，类案检索制度有助于
促进“类案同判”。一年来，江苏法院系统共有
12485件案件进行了类案强制检索。
　　南京雨花台区法院审管办主任杨俏坦
言，过去法官遇到疑难复杂案件，也有参考类
案的需求和习惯，借鉴其他法官的思考方式
和裁判智慧。
　　在实际工作中，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千
差万别，经常会遇到新型案例，而上级法院有
限的案例无法完全覆盖，有时其他省市的案
例更有参考性。
　　陶剑涵建议，法官应尽量提交层级较高
的检索报告，江苏更倾向于参考北上广，以及
与江苏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省份的案例。
　　武汉市蔡甸区法院法官方雯曾审理一起
棘手的合同纠纷案件，当时审判庭内部争议
很大，法官意见无法统一，后来通过类案检索
和审委会讨论才形成判决。
　　“我们首先选择市中院的案例，做到本区
域内统一标准，如果检索不到类案，再按省高
院、最高法与其他省市案例顺序参考。”她进
一步解释说。
　　据统计，从2018年试行类案检索制度以
来，蔡甸区法院连续三年结案率均超过95%，
案件改发率以10%的比例逐年递减。
　　苏州市相城区法院副院长吴宏告诉记
者，实行类案强制检索后，结案效率和审判质
量均有所提高，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等指标
明显改善。
　　“通过类案检索，当事人更能接受判决结

果，上诉相应减少了，这方面的数据变化比较
直观。”该院民一庭副庭长黄坚边说边展示一
张记录类案情形、参照适用情况等内容的统
计表。
　　据最高法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三年全国
法院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一直在89%以上
的高位，很大程度反映了统一法律适用工作
取得的成效。

“案多人少”与“无米之炊”

　　近年来，为破解“类案不同判”难题，最高
法建立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相关工作机
制，出台了相关实施办法，不断规范法官裁量
权行使、妥善解决法律适用分歧问题。
　　骆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司法公开
有利于促进法律适用统一工作，提高法官依
法公正裁判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司法公
信力。
　　截至今年10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共计公
开各类文书超过1.2亿篇，中国庭审公开网累
计直播数量超过1600万场。
　　然而，一些受访法官的“槽点”则在于，既
要提高审判质量，又要保证结案效率，两者兼
顾并非易事。
　　据江苏省高院审判管理与信息技术处副
处长马洪涛反映，虽然全省类案强制检索的
制度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但“案多人少”矛盾
日益突出，制约法官类案检索的意愿。
　　由于电脑检索出来的案件庞杂，还要人
工分析才能找出有参考价值的类案，工作量
非常之大。毕竟法官精力有限，这些工作往往
只能由法官助理来完成。
　　不仅如此，牵扯法官办案精力的，还有数
据和平台的问题，比如检索平台能否统一、数
据库资源是否全面准确以及跨区域汇总等仍
需改进。
　　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哪些案件应当进行
检索，法官有时难以精准认定，无法进行量
化考核，也让这项制度的强制性“打了折
扣”。南京六合区法院审管办主任樊兵认为，
眼下更适合通过奖励性措施，鼓励法官加强
检索。
　　目前，针对这些问题，多地法院系统正在
研发或升级类案检索平台，帮助法官更加精
准、高效办案。
　　尽管各地探索类案检索初现成效，但令
一些学者和律师担忧的是，在司法越来越公
开透明、法院类案检索压力巨大的同时，仍有
部分盲区死角亟待清理。
　　“最近一两年，司法公开在一些地方未落
实到位，有的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率仅7%。”薛
火根对此不无担心。
　　亦有基层法院人士反映，工作中需要检
索最近的新型案例参考时，有时会遭遇“无
米之炊”的尴尬——— 最高法确定的裁判文书

“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在个别地
方变成了“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
外”。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认为，目前
在刑事司法领域，有不少无罪判决和不起诉
文书没有全面公开。办案人员有时候要找一
个无罪判决，来和待处理案件相对照很困难，
律师的无罪辩护也很难。
　　不同于典型的“类案不同判”，一些极端
个案往往囿于地方性问题，并非因法官理解
和适用法律的差异所致。
　　比如，南北稻香村商标之争，苏州和北
京的法院都曾判本地企业胜诉；金融业发
达程度不同的地方，对保险理赔等金融领
域纠纷，也曾出现具有明显倾向性判决的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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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类案不同判”，判前检索看一看？
多地法院通过建立“类案检索”制度提升审判质量提高司法公信力观察


